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3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9)良字第 003號 

主旨:檢送修正「交通部觀光局輔導旅行業推廣擴大國旅秋冬遊補助要點」，如說明，

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年 12月 30日觀業字第 10831001532號函轉交通部

108年 12月 19日交路(一)字第 1088200520號函辦理。 

2. 案緣該局辦理「擴大秋冬國民旅遊獎助計畫」—團體旅遊優惠方案，業於

108年 8月 23日發布「交通部觀光局輔導旅行業推廣擴大國旅秋冬遊補助要

點」（以下稱補助要點），實施期程自 108年 9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惟

旅行業界持續反映擴大國旅秋冬遊團體遊補助已帶動國民旅遊市場的發展，

業者受益良多，建議延長期間至 109年 1月 31日，爰修正旨揭要點第五點規

定。 

3. 有關修正內容：旅行業依本要點申請補助，最遲應於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31

日前辦理出團旅遊。（修正規定第 5點） 

4. 檢附修正「交通部觀光局輔導旅行業推廣擴大國旅秋冬遊補助要點」規定，

或請逕自上網於該局行政資訊系統（網址：http://admin.taiwan.net.tw/）

查詢及下載使用。 

5. 請至該機關網頁左方為民服務下「公文附件下載區」下載。 

網址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61， 

識別碼:1A1EEDCBFE  發文日期:1081230  發文字號:10831001532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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